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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PR-2016-0230002 

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鲁卫指导发〔2016〕1号 

 

 

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山东省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规范》的通知 
 

各市卫生计生委，委机关各处室： 

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和《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

于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的有关规定，保障群众的计划生育合法

权益，我委制定了《山东省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规范》，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年 1月 19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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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规范 
 

实行生育登记服务是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的重要举

措，对于准确掌握生育信息、精准提供卫生计生服务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也是再生育办理、享受婚育健康优先优惠服务和落实计

划生育扶助保障政策的依据。为进一步加强我省生育登记服务工

作，保障群众的计划生育合法权益，现制定如下规范。 

一、登记对象及时间 

符合《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第一个或第

二个子女的夫妻，自行安排生育子女的时间，实行免费登记制度。 

（一）登记对象 

1、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我省户籍人口； 

2、夫妻双方均为外省户籍，但在我省长期居住且已办理《居

住证》的流动人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办理登记，并通过国

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管理平台及时与其户籍地进行信息交

流。 

（二）登记时限 

为更好地提供卫生计生服务，一般应在生育前登记，并发放

《生育服务手册》。因特殊情况生育前未登记的，生育后应予以补

登。 

二、登记受理机构 

夫妻一方户籍地或《居住证》办理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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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实行首接负责制。 

三、办理登记所需的材料 

育龄夫妇办理生育登记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夫妻双方身份证（或居住证等其他身份证明材料）； 

（二）生育后登记的，提供住院分娩实名登记记录或子女出

生医学证明。 

四、登记工作程序 

（一）主动告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卫生计生部门、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提供母婴保健服务的机构，应积极向

育龄夫妇宣传生育登记服务制度。 

（二）申请。登记对象或委托代办人提出申请，并提交所需

证件材料。 

（三）核对。工作人员进行信息比对，查验所提供的证件材

料。已纳入 WIS管理的，现场打印《生育登记承诺书（信息表）》

（详见附件 1），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后予以办理。未纳入 WIS管理

的，由育龄夫妇填写《生育登记承诺书（信息表）》，并对其所填

写信息的真实性作出承诺后予以办理。存储相关材料复印件或电

子档案，将本次登记信息录入 WIS。 

（四）发证。登记对象材料齐全、情况属实的，现场发放《生

育服务手册》。信息比对不一致且登记对象不能出示相关法定依据

的，及时向信息管理地提出协查要求，并告知登记对象推后办理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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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便民服务措施 

（一）提倡代理服务。夫妻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主动向已婚育龄夫妇提供代理服务，主动发放《生

育服务手册》。 

（二）夫妻一方或者委托代理人到受理地所属乡镇人民政府

或街道办事处卫生计生部门办理。 

（三）登陆卫生计生互联网政务平台办事大厅或利用微信公

众号进行登记。 

六、信息上报和交流 

按照《山东省计划生育基层统计管理意见》的有关规定和登

记对象证明材料，利用《生育登记服务信息通报单》（详见附件

2），做好信息管理地确定、信息上报、交流、审核工作，具体操

作规范附后（详见附件 3）。 

七、方便群众接受基本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各生育登记机构在为群众办理生育登记时，要主动宣传国

家、省和当地开展的基本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项目，方便群众

及时到相应机构享受各项服务，提高群众知情权、参与度。具体

服务项目为： 

1、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前 4-6个月内 

2、增补叶酸（农村）：孕前 3个月-孕早期 3个月 

3、孕期保健（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孕早期保健：1次，孕 12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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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孕中期产前随访服务：2次，孕 16-20周、孕 21-24周 

（3）孕晚期产前随访服务：2次，孕 28-36周、孕 37-40周 

（4）艾滋病、乙肝、梅毒母婴阻断：孕期 

4、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村）：产后 

5、新生儿四种代谢性疾病筛查：产后 72小时（哺乳期至少

6-8次） 

6、产后访视：产后 28天内 

7、儿童预防接种（一类疫苗）：0-6岁 

八、落实各方工作责任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主动提供生育登记服

务。要坚持以人为本、便民服务，严格落实免费登记的有关规定，

严禁搭车收费或办事。对在登记工作中出现违规办事或损害群众

权益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 

（一）明确登记和信息交流责任。实行首接负责和一次性办

结等制度。受理地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受理登记服务。对不属受

理地管理的登记对象，受理地要先将该信息通过 WIS通报给女方

户籍地，由女方户籍地对该夫妇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并确定信息

管理地。信息管理地在接到受理地信息当月内，不核实、上报、

反馈相关信息的，追究信息管理地漏报（管）责任。 

（二）落实服务责任。生育登记不得擅自设定前置程序和附

加条件，要以主动发放《生育服务手册》为主要手段，提供生育

登记服务。通过入户采集、办事采集、服务采集等方式，动态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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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群众婚、孕、育等信息，及时登记。要加强民政新婚、公安落

户、教育入托等部门间以及孕产期保健、《出生医学证明》、住院

实名登记、免疫规划等卫生计生系统内各类人口基础信息共享，

切实提高主动登记、便民服务覆盖率。 

（三）强化督促指导。公开生育登记流程、渠道及其享受的

基本服务。畅通监督渠道，充分利用政务投诉电话、网上信箱和

第三方调查，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对在登记工作中推诿扯皮、

核实不认真、协查不配合、故意拖延不作为，造成不良影响的，

予以通报，并计入目标责任制日常监控考核。对故意隐瞒婚育事

实进行生育登记或通过虚假承诺获得再生育资格的当事人，一经

查实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并将失信记录纳入信用信息系统。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五年。2014 年 5 月 30

日印发的《生育第一个子女免费登记工作规范》（鲁卫指导发

[2014]1 号）同时废止。原持有的《生育证》、《计划生育服务手

册》或《一孩生育登记本》等生育证件继续有效，但自本规范实

施后生育子女需进行生育登记。 

 

附件：1.生育登记服务承诺书（信息表） 

2.生育登记服务信息通报单 

3.生育登记信息上报和交流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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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生育登记服务承诺书（信息表） 

受理单位：                      (申请□    代办□    补办□)               编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婚姻 

状况 

登记 

时间 
户籍地 现居住地 工作单位 

夫       
  

  

      

妻             

生育

情况 

孩次 出生年月 性别 政策属性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生育备注 

       

      

        

本人 

承诺 

我们夫妻郑重承诺： 

上述婚育信息均属实,如有不实,我们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加黑文字由当事人手写） 

承诺人签字：女方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  

男方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 

登记时间：                       委托代办人：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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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生育登记服务信息通报单 
登记地：    市    县（市、区）    乡（镇）街办       登记日期： 

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民族 婚姻状况 工作单位 户籍所在地 电话号码 

女方               

男方               

常住地 结婚日期 现有男孩 现有女孩
《生育服务手册》 

发放日期 

《生育证》 

发放日期 

《生育证》 

政策依据 

              

登记子女详细信息 

孩次 性别 子女出生日期 政策属性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生育备注 

            

      

      

通报类型 

结婚登记 一孩登记 二孩登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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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生育登记信息上报和交流操作规范 
 

生育登记受理地和信息管理地要互相协调配合，按照本操作

规范做好生育登记、信息上报和交流工作。 

1、登记受理地与信息管理地一致的，查看当事人计划生育

管理信息。已纳入 WIS管理的，直接录入信息；未纳入 WIS管理

的，通过读取当事人身份证获取基础信息，将信息反馈至相关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核实无误后建卡管理，并录入信息。生育

子女信息要在登记当月录入 WIS上报。 

2、登记受理地与信息管理地不一致的，受理地应当即时将

婚姻或生育信息录入 WIS（WIS将此信息列为待审核内容），自动

生成《生育登记信息通报单》，并传输给信息管理地，信息管理地

应当在收到信息后五个工作日内（省外信息可延长至十个工作日）

核实相关情况并予以确认，确保统计信息准确、及时上报。对于

WIS 未管理的，由受理地反馈给女方户籍地，女方户籍地经核实

不应由本单位管理的，按照《山东省计划生育基层统计管理意见》

标准，判定管理单位，并通过 WIS 将该信息移交给计划生育管理

单位实施统计管理。 

3、经信息管理地核实，发现受理地录入信息有误的，须向

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供证明、证据予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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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并向受理地进行通报；发现证明材料有误或查无此人的，须

将该登记信息及相关证明、证据提交省 WIS备案处理，并向受理

地通报，经省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核准、协调，落实管理

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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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 1月 19日印发 

                                             校对人：范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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